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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政府决策偏好与居民电费可承受力

唐要家，尹温杰

摘　要：在财政分权体制下，电力行业实行 “省为实体”和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的体制，省级政府对居民电

价水平的监管决策直接影响本地居民电费负担。居民电费可承受力反映了地方政府决策对增长与公平的偏好结

构。全国层面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促使地方政府合理关注居民电费可承受力问题，全国总体上

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为追求ＧＤＰ增长而忽视公平的倾向。分地区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体现出和谐发展的模

式，但中部地区具有明显的 “为富不仁”现象，西部地区则是不可持续的增长与公平状态。居民电费可承受力

地区差异说明，资源禀赋并不是决定地区居民电费可承受力的主要因素，地方政府执政理念和决策偏好决定了

增长与公平的平衡性。因此，在重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体制中，建立包容性地方公共治理体系、深化市场化

改革和精准扶贫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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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提供高覆盖率和可支付的公用事业产品与服务是评价 “好的政府”和政府治理绩效的重要指
标［１］。实现能源供应的公平性和防止出现能源贫困是各国能源政策的重要目标，居民电费可承受力既
是衡量电价社会公平性的国际通行指标，也是反映政府决策对公平性目标关注程度的重要指标。电费
可承受力为居民家庭人均电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该比值越小，说明居民电费负担越轻，
电费可承受力越强。世界银行［２］认为合理的居民电费可承受力应为１０％～１５％，ＷＨＯ［３］和ＩＰＡ能
源［４］则认为合理的居民电费可承受力上限为１０％。
保证居民获得基本的电力能源供应保障一直是中国电力行业发展和改革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财

政分权体制下，这一责任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来承担。多年来，各地方的电价决策是由省级政府来负责制
定，地方政府通过对电价的监管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我们采用有关数据测算出中国３０个省份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平均居民家庭电费可承受力 （如图１所示），显示３０个省份平均居民电费可承受力值分布
在１％～３％之间，明显低于国际通行的边界水平，但各个省份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性，如贵州最高，
北京和新疆最低。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财政分权和省为实体的体制下，中国是如何实现长期的低居民
电费支出负担，不同省份居民电费负担较大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地方政府决策是否体现出 “为
富不仁”的倾向，以及地方政府的决策偏好是如何影响居民电费负担的，在中央与地方财政权责关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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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建立更好的地方政府决策偏好激励与约束机制。

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各省份居民电费可承受力

二、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电价监管决策

财政分权是影响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目前对中国财政分权体制的研究
主要是集中两个方面：一是财政分权的经济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分权有效激励地方政府追求经
济增长［５］和财政分权带来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环境污染、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
题［６］［７］［８］。二是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官员行为激励。财政分权体制之所以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重要
影响主要是因为其构建了独特的地方政府官员执政行为激励机制。周黎安［９］指出这一体制的核心是地
方政府官员晋升激励体制下的 “政治竞标赛”，张军［１０］称之为 “为增长而竞争”，徐现祥等［１１］则实证
分析指出地方官员对政治激励做出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的反应会因年龄和任期而异。现有财政分权理
论研究主要以地方经济增长为主要研究对象，并陷在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的逻辑中，从而不能更合理
解释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行为并进一步科学定位地方政府职责。
财政分权体制使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大的决策自主权，其能够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做出更灵活的改

革和发展决策，但同时也承担着更大的经济与社会责任。在财政分权体制下，省级政府的决策从来就
不是追求唯一的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既是经济增长的推动者，也是公共福利的保障者。在电力等
公用事业行业，地方政府往往同时面临保增长和保民生的双重任务。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各个省份的
经济发展和电力供应具有明显的 “省为实体”的特征，地方政府在承担推动地方经济增长任务的同时
也承担着历史形成的为本地居民提供用电保障的责任。为了保证地方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
很大的激励投资电力和监管电价，力图为经济增长提供相对低廉的电价，并同时向本地居民提供相对
低的居民销售电价以获得本地居民的政治支持。根据２００５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 《销售电价管理暂行
办法》，居民销售电价管理实行 “统一政策、分级管理”，销售电价定价机制和最终审批由国家发改委
负责，省级政府往往根据本地情况向国家发改委报批电价调整方案。在财政分权和电力行业 “省为实
体”体制下，销售电价不仅是重要的调控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而且也是重要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政策
工具。
省级政府决策的目标实际是由经济增长 （ＧＤＰ）和社会公平 （ＳＥ）组成的一个政治决策目标函

数ＰＳＷ＝αＧＤＰ＋ （１－α）ＳＥ。在省级政府追求政治绩效ＰＳＷ 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下，其决策并不是
在ＧＤＰ增长和促进社会公平之间进行取舍，而是要赋予经济增长目标和社会公平目标各自不同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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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α，即确定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权衡结构。因此，在财政分权和电力 “省为实体”的体制下，如
何实现经济增长与促进电力消费公平的合理权衡就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决策问题。而地方政府决策偏
好的不同会对地区电力供应的效率和公平带来较大的影响，并造成居民电费可承受力的地区差异。在
党内监督为主的官员治理体系和省级政府拥有较大财政支配权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如何赋予经济增长
和社会公平各自的权重根本上取决于决定官员晋升的执政业绩考核评价体制。如果中央政府的政治选
拔更偏好经济增长，则会出现明显的牺牲公平追求增长的现象；相反，如果官员晋升业绩考核合理平
衡增长与公平，则不会出现增长与公平的矛盾现象。因此，地方官员晋升的绩效考核评价体制根本上
决定了省级政府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偏好权重，进而决定了本地居民电价水平和电费支付能力。
传统的能源经济学理论往往认为，电力资源禀赋会对能源价格产生重要影响，但在政府对电价实行

监管的情况下，电力资源禀赋并不一定是影响居民电费负担的最主要因素。在中国财政分权和省为实体
的体制下，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地方财政支付能力以及地方政府决策偏好等制度性因素对地区间居
民电费支付能力的影响可能更大。由于中国各省之间的能源资源禀赋、市场化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具有明显的梯度差异，由此造成了拥有支出决策权的省级政府在其决策偏好支配下，根据本地的实
际情况做出相应的电价监管决策，进而影响不同地区之间居民电费可承受力的差异。
在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一个地区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权衡结构主要是由拥有制度和政策设计

权的地方政府决策者所决定。在中国现有行政权力配置体系中，省级政府行政主要领导对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拥有决策权并承担相应的行政和政治责任，其决策偏好决定了本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权
衡结构。诺斯［１２］（Ｐ５３－５４）指出，意识形态对政府决策者的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它既是一种决策行为的
世界观，也包含了关于公平的伦理评判。因此，地区差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官员意识形态的影
响，意识形态差异基础上的执政理念差异影响了决策偏好差异，从而造成不同的公平绩效结果。在这
个意义上，不同地区居民电费可承受力的差异，既是不同地区政府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差异的结果，
也是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差异的反映。地区之间的意识形态及执政理念差异影响了对经济增长和社会
公平的权衡结构，成为影响地区间居民电费支出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指标

（一）模式设定与变量定义
对于居民电费可承受力的实证研究一直是能源政策评价的核心问题之一。Ｆｏｓｔｅｒ等［１３］指出能源

价格下降是降低居民电费负担的核心；Ｋｏｍｉｖｅｓ等［１４］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分析指出，影响居民电费可
承受力的因素主要是一国资源价格、家庭收入、电力普及率和政府补贴政策；Ｆａｎｋｈａｕｓｅｒ等［１５］对东
欧国家居民电费可承受力分析发现，其主要取决于家庭收入增长、满足成本补偿要求的电价水平、居
民需求弹性；Ｍｏｓｈｉｒｉ［１６］则进一步指出，由于不同群体需求弹性和收入弹性差异，不同群体的电价负
担存在较大的差异。根据本文的研究问题，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Ａｆｉ，ｔ ＝ａ０＋ａ１Ｆｉｎｉ，ｔ＋ａ２Ｏｐｒｏｉ，ｔ＋ａ３ＧＤＰｉ，ｔ＋ａ４Ｓｔｒｕｉ，ｔ＋ａ５ＳＯ２ｉ，ｔ＋ａ６Ｚｉ，ｔ＋ε （１）
其中，Ａｆ表示居民电费可承受力，Ｆｉｎ代表财政分权，Ｏｐｒｏ代表官员晋升，ＧＤＰ代表经济发

展水平，Ｓｔｒｕ代表产业结构，ＳＯ２ 代表环境污染，Ｚ表示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住房支出、空
调拥有量和家庭人口规模，ε表示随机误差项。主要指标选择如下：

１．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主要采用各个省份的人均ＧＤＰ来表示。

２．财政分权。财政分权的衡量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财政支出分权，如用省级政府财政支出占全
国财政支出的比重或省份人均财政支出来度量；二是财政收入分权，如用本地税收财政收入的边际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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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或人均财政收入来度量。采用哪种指标取决于研究目的，我们认为财政支出分权指标能更好反映不同
省份对电力等公用事业行业的公平性偏好，同时考虑到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本文财政分权指标
采用各省人均财政支出占地方人均财政支出与全国人均财政支出之和的比来衡量。

３．官员晋升。地方政府的行为主要是由官员晋升激励决定的，对于官员晋升的政治激励的衡量，
学者主要有两种衡量方法，一是徐现祥等［１１］采用的省长晋升为本省省委书记的数据来衡量；二是顾元
媛等［１７］采用各省党代会召开前后年份的虚拟变量来衡量。由于电力价格决策往往并不是地方一把手直
接决策的并且重大政策往往要集体讨论通过，而且党代会的召开通常会使地方官员面临较大的社会压
力，因此我们采用党代会作为衡量指标，将党代会当年赋值为１，其余年份赋值为０。

４．产业结构。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会影响地方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偏好强度。目前，各地方
政府大都将工业作为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重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地方政府有较
强的意愿通过实行低工业电价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会相对提高居民电价水平，可能会对居民电费承受
力产生负面影响。本文用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

５．环境污染。近年来，电力行业成为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面临日益严格的减排指标约束，这
客观上要求发挥电价促进节能减排的激励作用，实现污染外部性的内部化。为此，环境污染与居民电
费负担密切相关。基于中国电力行业生产主要是燃煤为主的现实，本文选取二氧化硫排放量来代表环
境污染，以观察环保目标对电价的影响。

６．控制变量。居民电力消费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家庭电力消费情况，为此本文将各省份家
庭异质性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主要有家庭空调拥有量、家庭住房支出和家庭人口规模。

（二）数据来源
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及可得性，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 《中国统计

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 （镇）生活与价格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和 《中
国环境统计年鉴》中除港澳台藏外３０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其中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电费支出
和居民电价数据经ＣＰＩ平减至２００５年水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电费可承受力 ３００　 １．７２１　 ０．６９９　 ０．５３４　 ８．３９２
财政分权 ３００　 ０．８１３　 ０．０７０　 ０．６３　 ０．９３５
官员晋升 ３００　 ０．２００　 ０．４０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经济增长 ３００　 ３．２８２　 ２．０６２　 ０．０７５　 １０．５２３
产业结构 ３００　 ０．８８５　 ０．０５９　 ０．６６４　 ０．９９５
环境污染 ３００　 ４．０６３　 ０．８７１　 ０．７８８　 ５．３００
住房支出 ３００　 １．２７９　 ０．５６４　 ０．５４３　 ５．８１１
空调拥有量 ３００　 ０．９０３　 ０．６８８　 ０．０００　 ２．５０１
家庭规模 ３００　 ２．９４５　 ０．２０８　 ２．３４０　 ３．６４０

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全国样本回归
首先对模型进行全国省际面板数据回归，为了识别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 （ＦＥ）还是随机效应

（ＲＥ），我们对其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发现各个模型均拒绝原解释，故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构
呈现如表２所示，从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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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全国样本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财政分权 －５．８０２＊＊＊ －６．４２２＊＊＊ －６．５９１＊＊＊ －５．９３９＊＊＊ －５．１１２＊＊＊ －４．２３７＊＊＊

（－６．１１３） （－４．９８７） （－５．１５０） （－３．８８０） （－４．９２９） （－５．１６０）

官员晋升 －０．１９０＊＊ －０．１９０＊＊ －０．２０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５＊＊

（－２．５１６） （－２．５１６） （－２．６８７） （－１．７８７） （－２．０７８） （－２．４０５）

经济水平 －０．０９３＊＊＊ －０．０８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７１＊＊＊ －０．１０２＊＊＊ －０．１１９＊＊＊

（－５．６２３） （－５．７４９） （－４．３０１） （－４．００１） （－５．５９１） （－５．７４７）

产业结构 ２．０２６＊ ２．７５２＊ ２．４２４＊＊ ２．３２９＊＊ ２．２０７＊＊

（１．８１０） （１．８７１） （２．１７２） （２．１９７） （２．０８９）

环境污染 ０．５２９＊＊ ０．１０４＊＊ ０．２０２＊＊ ０．１９４＊＊

（２．２８０） （２．１２７） （２．２４３） （２．１６１）

人均住房 －０．２８０＊＊ －０．３３５＊＊＊ －０．３９４＊＊＊

支出 （－２．１９５） （－２．７５３） （－３．１３０）

空调拥有量 ０．５４０＊＊＊ ０．６３０＊＊＊

（４．４４２） （４．７７８）

家庭人口 －０．４０８＊

规模 （－１．７１１）

常数项 ６．６２０＊＊＊ ５．１２２＊＊ ２．５７２　 １．０３９　 ０．６９２　 ２．１０９＊

（９．５９６） （２．３１４） （１．０４４） （１．２２６） （０．８５５） （１．８２７）

Ｎ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ｒ２＿ａ　 ０．３１０　 ０．３１１　 ０．３２５　 ０．５２９　 ０．５７７　 ０．５８４
Ｆ　 ５８．６　 ４５．３３　 ３８．７６　 ３７．６４　 ３３．１６　 ３０．２１
模型类型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注：（１）＊＊＊、＊＊、＊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下的显著性水平；（２）括号内的数值为ｔ值。

１．财政分权对居民电价可承受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模型 （１）— （５）的结果显示，财政分
权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居民电价电费负担。这说明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的收支决定权越大，其
对降低居民电费负担越关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方面财政分权能够有效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
增加本地区居民收入水平，从而提高居民支付能力；另一方面财政资源的增加也可能会使地方政府更
有能力来保障居民用电的支付能力。

２．官员晋升显著降低了居民的电费支出负担。从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官员晋升变量减轻了居
民的电费支出负担。这说明２００５年以来，中央政府以政绩考核为标准的晋升规则并不是仅仅考虑

ＧＤＰ增长，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官员对民生问题的重视，社会公平目标确实成为
官员决策的重要考虑变量。地方政府官员往往将保证本地居民都 “用上电”和 “用得起电”作为追求
执政政绩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

３．以人均ＧＤＰ衡量的经济增长能够有效减轻居民用电支出负担。计量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
的提高会提升居民电费可承受力，经济增长为保障居民电费支付能力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这说明不能
简单地将电价绝对水平的高低作为电价改革公平与否的判断依据，电价改革的公平性应从电价的相对
水平来判断，即从电价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比值的相对价格来判断，电价调整应该考虑居民收入增长
情况来选择最佳时机和调价幅度。

４．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工业化对居民电费可承受力产生不利影响。计量结果显示，产业结构中
工业比重的提高会降低居民电费可承受力。目前销售电价主要分为居民电价和工商业电价，政府的电
价监管决策会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降低工商业电价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相应地会提高居民电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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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公平。这一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在进行决策时，往往赋予以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增长以更大的权
重，存在 “重增长、轻民生”的现象。

５．环境污染成为影响居民电费负担的重要因素。这说明，在中国特有的电力能源结构下，面对
日益严格的地方减排硬约束，不仅工商业电价设计大幅加入节能减排的因素，居民销售电价也同样体
现出这一趋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居民销售电价，但其带来的居民电费负担增加对社会整体是
有益的，这也是市场化电价改革的目标之一。
为了考虑家庭层面的异质性要素，我们依次在模型 （４）— （６）中加入了人均住房支出、空调拥

有量和家庭人口规模３个控制变量。结果显示：人均住房支出越高，电价可承受力越强，这主要是因
为居民住房支出越高，其收入水平越高且支付能力更强，能够承担较高的电费；空调拥有量对电价可
承受力有显著的正影响，随着居民家庭生活用电量的增加，居民家庭电费支出额将出现增长的趋势；
家庭人口对电价可承受力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家庭人口越多，人均电费支出越低，家庭人口规模增加
的二孩政策具有节能效应。

（二）地区梯度差异与居民电费可承受力
中国电力资源禀赋的分布和市场化改革具有明显的梯度差别特点。东部沿海省份往往是电力输入

省份，中西部地区往往电力能源资源丰富；同时，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首先是从东部沿海省份开
始，然后依次推进到中西部地区。为了分析居民电费可承受力地区梯度差异的影响因素，我们按照东
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组进行回归，从结果表３中我们可以发现：

表３　分地区样本回归结果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７） （８） （９）

财政分权 －３．６１４＊ ０．８６２＊ －７．１３２＊＊

（－１．８５４） （１．７６７） （－２．２６５）

官员晋升 －０．１５９＊＊ －０．１４５＊＊＊ －０．３１１＊＊＊

（－２．３９６） （－３．１６５） （－３．１９０）

经济水平 －０．１９２＊＊＊ －０．３８３＊＊＊ ０．２８９＊＊

（－３．５７８） （－１０．５４１） （２．２６２）

产业结构 １０．０８８＊＊ ７．９８３＊＊＊ －３．８４１
（２．００３） （４．８９５） （－０．４３７）

环境污染 ０．４５５＊ ０．４９６＊ ０．４５０＊

（－１．６９０） （－１．６５９） （１．７４６）

人均住房支出 －０．４５１＊＊＊ －０．２５４＊＊＊ －０．１８６
（－３．１４６） （－３．７１４） （－０．６２０）

空调拥有量 ０．８２１＊＊ ０．８４８＊＊ ０．７２６
（２．５５２） （２．１８４） （０．６４８）

家庭人口规模 ０．１３８＊ －１．５７３＊＊＊ －１．０３２＊

（１．２２４） （－８．４３１） （－１．７２９）

常数项 －１．６４４　 ２．６５２　 １１．３７２
（－０．４７７） （１．１９１） （１．４２９）

Ｎ　 １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ｒ２＿ａ　 ０．５６４　 ０．９２０　 ０．４８２
Ｆ　 ２３．１４　 １０６．６１　 １４．４７
模型类型 ＦＥ　 ＦＥ　 ＦＥ

　　注：（１）＊＊＊、＊＊、＊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下的显著性水平；（２）括号内的数值为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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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东部地区大部分变量系数与全国水平一致①，其中，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居民电费可承受力的
影响要大于全国水平。东部地区省份往往是市场化电价改革较早和积极推进的地区，市场化电价具有
明显的效率收益，同时东部地区经过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和地方财力都足以保证居民
电费承受力较强，居民对电价改革的反对程度相对较低，从而为地方政府更好地推进电价市场化提供
了基础，省级政府决策更看重电价促进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效率促进效应。因此，东部地区体现出
明显的效率与公平的兼容性和平衡性，体现出 “为富有仁”的和谐发展。

２．中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居民电费负担的影响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反。与全国整体分析最大不同的
是，中部地区省份拥有的财政支配权越大，越会选择牺牲居民公平性目标，这反映地方政府决策赋予
民生目标非常低的权重，具有典型的 “为富不仁”的倾向。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间，中部省份表现出较
高的经济增长率，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并且其经济高增长主要是由重化工业和资源开采业所带
动。为了追求经济快速增长，这些省份的省级政府往往通过对电力等资源产品的价格管制来为工业发
展提供低价优惠，力图通过打造能源洼地来吸引东部地区转移过来的重化工业项目。由此，在电价决
策中，中部地区省级政府赋予经济增长目标的权重远超过公平目标。同时，尽管中部地区省份的

ＧＤＰ保持高增长率，但是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则相对明显滞后，这些省份经济增长率与居民收入增长
率不一致性加大，而山西等省份资源型产品价格居高带来的财富增长仅使少数人暴富，成为恶化分配
公平的重要因素。

３．西部地区财政分权程度与官员晋升水平对居民电费承受力影响较大。与全国情况明显不同的
是，西部地区省份的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会更明显地促进地方政府更关注减轻居民电费负担，公平目
标在西部省份官员的决策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居民电费支出负担正相关说明，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反而恶化了居民电费可承受力，经济增长并没有真正惠及民生。同时，与东部和中
部不同的是，由于受到产业地区转移的梯度差异影响，目前西部地区工业发展主要是依托本地资源优
势，电价相对较低，这会缓解本地居民电费可承受力。总体来说，西部地区存在资源优势让利于本地
居民的现象，但其短期存在的对公平的关注却面临可持续性难题，潜藏着经济增长与民生目标的长期
冲突性，尤其是短期公平和长期公平存在较大的矛盾。
上述结果显示，一个地区电力能源资源富裕程度并不是决定地区居民电费可承受力的主要影响因

素，中国地区之间居民电费负担的梯度差异主要的是地区市场化程度和地方政府执政理念的巨大差
别。一个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对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对效率与公平的权衡起到了根本性影
响。经济发展史表明，市场化不仅能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而且也有利于培育现代文明观念，并促进
政府治理的现代化。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繁荣和社会文明度也越高，就越能实现协调与
平衡的发展；而一个地区越是强化行政干预的计划体制或者强增长偏好，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增长和社
会公平的平衡性和可持续性基础就越脆弱，增长的代价就将越高。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决策偏好对居民电费负担影响的稳健性，将财政分权的计算方法修

改为地方人均财政收入占地方人均财政收入与全国人均财政收入之和的比，并将官员晋升变量滞后一
阶。由于电力体制改革以来居民电价形成机制和电价水平经过多轮调整，本文的样本难以全面覆盖，
为了避免样本数量带来的限制，采取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对样本进行重复抽样估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
无法获取长期大样本所带来统计推断误差，根据原始观测值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重复抽样估计，得到
更为准确的检验结果。为了减少效率损失，以保证ａ＊ （Ｂ＋１）为整数，这里ａ为名义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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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东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不再与居民电费可承受力负相关，说明东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的扩大会增加电力消费量和电费支出，家
庭人口规模的节能效应支持现在中、西部。



Ｂ为重复抽样次数，将重复抽样次数设为１９９。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下的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通过对修改主
要指标计算方法后的模型进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重复抽样检验，可以发现主要变量显著性普遍都存在不同程
度的加强，回归结果较稳健，支持了本文的结论。财政分权、经济水平均显著为负，表明政府财政自
由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会提高居民电费承受力。官员晋升变量的显著性由５％上升到１％置信水
平，说明官员晋升激励的确对一个地区的电价政策与民生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会提高居民的电费可
承受力。控制变量中仅有家庭人口规模和常数项不显著，近年来由于国家生育政策的变化，家庭人口
数量波动较大，导致了家庭人口对居民电费负担的影响变得模糊。

表４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重复抽样检验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财政分权 －５．７５２＊＊＊ －６．４２６＊＊＊ －６．５９１＊＊＊ －５．５５２＊＊＊ －５．９３１＊＊＊ －６．００６＊＊＊

（－４．２１０） （－３．２９３） （－３．１７０） （－３．４０３） （－３．６６２） （－３．７７８）

官员晋升 －０．１７０＊＊＊ －０．１７２＊＊＊ －０．１８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６＊＊＊

（－６．３４０） （－５．９１０） （－５．６０８） （－２．４３５） （－２．９４０） （－３．１７３）

经济水平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７６＊＊＊ －０．１０８＊＊＊ －０．１２４＊＊＊

（－４．４８７） （－４．５３８） （－４．１１７） （－４．７９２） （－４．９５３） （－５．２２３）

产业结构 ２．２６４＊ ２．７５３＊ ２．５３５＊ ２．４２４＊ ２．３２１＊

（１．６４４） （１．７９１） （１．６５７） （１．９３０） （１．７２０）

环境污染 ０．５３１＊＊ ０．１３３　 ０．２３６＊＊ ０．２３５＊＊

（２．０２８） （１．１１５） （２．０８１） （１．９８１）

人均住房 －０．１０２＊＊ －０．１１３＊＊＊ －０．１２８＊＊＊

支出 （－２．０９５） （－２．６４１） （－２．８３１）

空调拥有量 ０．５２４＊＊ ０．６０２＊＊

（２．４２１） （２．５７３）

家庭人口规模 －０．３６２
（－１．３０１）

常数项 ６．６２０＊＊＊ ５．１２２＊＊ ２．５７２　 １．１９０　 ０．８７７　 ２．１５９
（７．５１７） （２．４３５） （１．００７） （１．０１５） （０．８５９） （１．４９４）

Ｎ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ｒ２＿ａ　 ０．４０８　 ０．４１５　 ０．４３３　 ０．４３５　 ０．４８７　 ０．４９１
ｌｌ　 １５５．３５１　 １５７．２８８　 １６１．１９９　 １６２．０８７　 １７２．８３５　 １７４．２４８
模型类型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ＦＥ

　　注：（１）＊＊＊、＊＊、＊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下的显著性水平；（２）括号内的数值为ｔ值；（３）本文仅给出全国样

本检验，区域性样本检验不改变结论。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效率与公平必然产生冲突的内在逻辑。从全国来看，财政分权
下的地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并不存在普遍的 “为富不仁”的效率与公平相冲突现象，但中、西部地
区却存在明显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中国省际之间效率与公平的权衡结构体
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而不同地区居民电费可承受力以及赋予效率与公平的权重主要是由省级地方政
府决策理念和决策偏好所决定的。因此，建立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权衡结构成为重构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议题。牺牲公平的增长和牺牲增长的公平都无法实现一个国家持久的繁荣与安
定，只有建立在包容性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合理权衡的发展之路才是一个国家繁荣稳定的基
本路向，而这要求建立更好的政府治理体系、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建立更精准弱势群体扶贫机制。

—５２１—

唐要家，等：财政分权、政府决策偏好与居民电费可承受力



　　政府执政的目标应该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但这要以有效的公共治理为保障。在转型国家，经
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往往并不同步，受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官员的决策往往将
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看做是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冲突与替代关系，将牺牲公平的增长看做是政策
合理性基础。在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经济增长中出现的公平恶化问题必须重构经济与社会权力体系。
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国家持续繁荣和人民幸福的基础，而核心是权力的分配与运
用［１８］（Ｐ３１５－３１６）。执政为民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问题，在地方政府具有较大财政支配权和经济社会
发展决策权的情况下，必须建立有效的公民参与治理机制，以民治来保证民权，形成维护公众利益的
参与治理体制。目前，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主要是行政体制内的上级组织考核，其对民生问题和社
会公平目标的关注更多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偏好而不是本地区居民的偏好，具有明显的周期波动性和不
确定性问题。因此，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决策权的提高必须与有效的地方治理制度建设相同
步，建立更有效的多元主体治理体制，尤其要强化公众参与的民主化地方政府执政绩效考评和提高可
问责性，实现长治久安的治理目标。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电力体制改革必须建立与市场化相容的地方政府改革推进激励机制。以取消行

政干预为核心的市场化电力体制改革并不完全符合地方政府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激励，地方省
级政府有很强的激励操纵电价来大力推进以重化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其缺乏对能源消费公平的应
有关注和对建立可持续的公平保障机制的投入激励。由于电力市场化改革与其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相
冲突，这些地区的省级政府并不具有内生的改革激励，相反有激励利用改革带来的行业管理权下放来
进一步加强对电力市场的行政干预，这会强化省为实体的电力管理体制，严重阻碍 《关于进一步深化
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确定的电力体制改革任务的推进。财政分权体制重构不仅仅是中央与地方
的权责关系调整问题，也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厘清边界的定位问题。电力行业市场化改革不应
是主要向地方分权，管理分权和电力改革还必须与向微观主体和市场放权保持同步，在竞争性电力市
场的基础上赋予企业充分的投资决策权、生产与定价自主权，取消政府对电力企业投资的各种行政干
预、取消地方政府实施的发电量计划配额，取消对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的价格监管，从而真正建立市
场化电力运行机制。
电价市场化改革必须防止出现能源贫困问题，需要有效保障低收入贫困家庭电费支付能力。保障

低收入弱势群体的电费支付能力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需要建立市场化的低收入家庭电费支付保
障机制。在市场化电价改革过程中，短期要实现由计划体制的扭曲性低收入群体补贴机制向与效率兼
容的市场化补贴机制转变［１９］，要合理确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垄断电力企业的普遍服务义务，由
电力能源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三方共同出资建立 “低收入家庭电力能源保障基金”，确保市场
化改革不会恶化低收入弱势群体家庭的支付能力，同时也不使社会公平问题成为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阻
碍。从长期来看，低收入家庭的电费支付能力的根本解决主要是建立更科学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建
立有效覆盖和精准扶贫的社会保障体制，切实保障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提高其消费支付能力，从根本
上明确政府保障公平的责任；同时，中、西部地区在资源型产业发展过程中要防止少数人迅速暴富而
大多数百姓无法分享资源租金的资源型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协调共进，建
立更公平的繁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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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要家，等：财政分权、政府决策偏好与居民电费可承受力


